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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文物〔2015〕53号
北京市文物局关于
清净化城塔（西黄寺）消防工程
设计方案的复函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
　　贵院《关于西黄寺消防工程立项的请示》(藏院发请字〔2014〕05号)及附件收悉。经报国家文物局，其评审意见如下：
一、重新梳理设计委托书、勘察报告、设计方案及设计图纸的日期。

二、设计委托书应有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盖章。

三、勘察报告

（一）缺少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盖章和签字。

（二）进一步勘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构成，明确西黄寺是否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组成部分。

（三）应进一步勘察建筑的结构形式、通风情况、建筑平面尺寸和空间高度、周围消防设施设置情况等基本内容。并根据勘察结果进行火灾危险性分析与火灾风险评估。

（四）补充气象、供水、供电、人员流动以及消防通道等周边环境信息。

四、设计方案

（一）设计依据中《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等标准已经作废，应依据新标准进行设计。

（二）设计说明混乱，应补充说明各个主要设备的性能要求、监控中心的详细信息等。

（三）应补充说明并列两个感烟探测器集中设置在吊顶上的必要性以及可行性；评估吊顶中采用空气采样极早报警手段的可行性，明确存在灰尘等情况下如何解决误报问题。

（四）消防系统描述、工程概算书、设备检测报告、设计图纸中部分内容不一致。

（五）设计方案中应明确施工过程中对文物的保护措施和要求，应避免施工对文物本体造成破坏或者对环境风貌造成影响。

五、设计图纸

（一）缺少监控中心平面图。

（二）缺少设备安装详图及管线详图。

六、补充设计单位有效期内的消防系统设计资质。

请贵院组织相关专业设计单位，根据上述意见，按照《关于加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防护工程申报审批与管理工作的通知》（文物督发〔2014〕37号）中关于设计方案的要求，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并附逐条对应的修改说明，报国家文物局审批。

特此函复。

附件：1.国家文物局《清净化城塔消防工程设计方案的评审意见》
2.《关于加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防护工程申报审批与管理工作的通知》（文物督发〔2014〕37号）

北京市文物局　　
2015年1月16日       

(联系人：王辅宇；联系电话：64071606)







